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市区供水分公司

客户业务受理单        RD421.B
                                                （下表由用户填写后正反面一式两份打印）
电脑编号:               抄表序号:                      水表口径:           托收方式:

	客户基本资料
	客户名称：                                  身份证号码：                

用水地址：                                         用水性质         租用□
扣费帐号：                      开户全称：                               

开户银行：                  纳税人全称：                                 

增值税号码：                纳税人地址：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用户填写业务内容
	□改名
	新客户名称：                                   身份证号：                  
□租用  产权人：                           产权证号                

	
	
	担保声明（用水地址属租用的用户还需产权人填写担保）：

     同意上述客户以其名义在该地址上办理用水业务，本人（单位）作为用水担保人，并对其用水行为、水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至债务还清或用水行为造成后果处理完毕为止）。

担保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改帐号
	新帐号资料：□单位托收
开户全称：                                                              

开户银行：                           扣费帐号：                         

	
	□改联系电话
	新移动电话：               　   新固定电话：             

	
	□改增值税号
	新增值税号码资料：

纳税人全称：                                                              

纳税人地址：                                   增值税号码：               

	
	□改用水性质
	新用水性质：                

	
	□改地址
	新地址：                                        

	
	□水表维护
	□暂停 □销户 　□续停　□迁表　 □换表  □购表   □恢复用水  □检测水表

	
	□改水费通知方式(任选一种)
	□139邮箱：邮箱号码                       （接收信息较详细，推荐使用。）

□手机短信：短信号码                     　
□邮寄帐单：投递地址                                  

	原客户:(签章)                                 新客户或代办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受理情况
	

	班组办理
	抄表行度:             表身号:

拆表行度:             水表维护员:                              复核:

	备注
	1、 水表报暂停的留档时间为六个月，若到期未办理延期手续，暂停水表将作自动销户处理，再次用水需重新报装。

2、 对水表检测结果有异议的，请在5个工作日内交涉，逾期则不再受理。

3、 请于每月20日前确保存折内有足够的余额扣缴水费，以免因欠费而产生违约金。

4、 客服热线：83322114


受理人:                        

佛山市区城市供用水合同

1、 本合同以国家《城市供水条例》、《广东省城市供用水管理规定》、《佛山市区城市供用水管理规定》（以下简称《供用水规定》）为依据，经由甲乙双方协商，共同订立。

2、 甲方确保注册水表前水压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水压。

3、 甲方确保自来水出厂水、管网水的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4、 甲方给乙方配置的用于供水计量收费的水表应按规定经佛山市水表检定站检定合格后才能使用。

5、 甲方按其公布的供水服务目标提供优质服务，如达不到服务目标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乙方可向甲方或佛山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投诉：
1、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2、擅自停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3、无故未及时抢修供水设施，造成供水中断的；
4、其它违反有关规定的。

6、 甲方负责注册水表组前段公共供水工程的维修、管理和更新改造；
7、 注册水表组及其后段属用户供水设施，由用户负责维修、管理。若注册水表组或远传系统户表组出现自然损坏情况，由甲方提供免费更换水表服务；若注册水表组或远传系统户表组出现人为损坏或遗失情况，由乙方支付新水表费用，甲方负责安装。
8、 乙方增加用水项目或改变用水性质的，应及时向甲方办理变更手续。若乙方擅自改变用水性质或转供给其它项目使用，按《供水水规定》给予处罚。

9、 设有总表计量居民生活用水及公共用水总量，并设有户表计量各户居民生活用水量时，总表为注册水表；没有总表，只有户表时，户表为注册水表。

10、 乙方按户表的用水量和总表分摊的公共用水量计算应缴费水量，并按政府批准的水价缴纳水费。

11、 乙方需在指定的银行开办活期存折，并确保每月20日前帐户上有足够存款划扣水费。

12、 甲方抄表期为每月1日至18日，银行扣费期为每月13日、21日,如遇节假日扣费期顺延或提前。

13、 乙方逾期缴费的,按《供用水规定》处理：甲方向乙方按日加收5‰的违约金；若催告后乙方仍不缴纳相关费用的，甲方可于通知发出后30日停止供水；乙方欠费6个月以上，经催告无效，甲方可注销乙方档案。（日后用水需重新报装）
14、 乙方不得有盗用城市供水等违例行为。乙方要节约用水，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15、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佛山仲裁委员会仲裁。
16、 经双方确认，共同遵守上述条款。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可协议补充。
17、 本合同在乙方变更后即告终止。合同终止，甲方停止供水。原用水设施需继续用水的，请及时办理变更用水手续，并重新订立合同。
18、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补充条款：　　　　　　　　　　　　　　　　　　　　　　　　　　　　　　　　　　　　　　

　　　　　　　　　　　　　　　　　　　　　　　　　　　　　　　　　　　　　　　　　　　　　　　　　　　　　　　　　　　　

甲方名称：                            乙方名称：

（盖章）                              （盖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第一联自存（第二联交用户）








